
 

供委員討論            委員會文件  

二○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    AAB/17/2015-16 

 

 

古物諮詢委員會備忘錄  

 

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：進度報告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落實較早前進行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

（政策檢討）所作建議的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正如二○一三年《施政報告》公布，在總結近年的經驗後，

發展局局長決定檢討保育私人歷史建築的政策。發展局局長在二

○一三年二月邀請委員會協助檢討。政策檢討於二○一四年十二

月完成，檢討報告於二○一五年一月公布。報告摘要已載於附

件。發展局局長歡迎委員會所作建議。政府其後成立專責小組，

跟進報告的建議並訂定落實的細節。  

 

 

落實建議的方向  

經濟誘因（建議 1(a)、2及 6）  

 

3. 現時我們一般利用經濟誘因，補償私人業主因保育歷史建

築而導致的損失，給予他們政策支持向有關當局（如城市規劃委

員會）申請放寬地積比率及／或上蓋面積。我們正因應委員會的

建議，研究如何在補償以外為私人業主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經濟誘

因。由於涉及相關政策範疇、公共資源和財政承擔，我們正深入

研究，包括參考外國做法，務求一方面顧及保育歷史建築、尊重

私有產權，另一方面平衡財政考慮和公眾利益。  

 



 

4. 研究更具吸引力的經濟誘因時，我們會制定更為規範、更

有系統並廣作宣傳的機制，按照歷史建築的規模、樓宇狀況及文

物價值，向私人業主提供誘因和協助。與此同時，我們會在文物

保育網站增設新頁，載述「寓保育於發展」項目的成功例子，分

享涉及各類經濟誘因的案例，藉此鼓勵私人業主善用獲提供的經

濟誘因。我們希望一站式平台除可為私人業主提供相關資料，還

能引發公眾討論，以助研究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經濟誘因。  

 

5. 另外，「維修資助計劃」由二○一五年四月一日起實行新

機制，申請分兩個階段進行，以優化申請程序。申請人（特別是

村屋、廟宇、祠堂的私人業主）普遍對樓宇建築和保育歷史建築

並無認識，亦沒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；以往要在申請表填報擬議

維修工程的資料及費用預算，頗感困難。新機制讓申請人在第一

階段就能取得原則上批准，隨後可委聘顧問協助擬備保育方案，

在第二階段提交。新制度讓專業人士在較早階段參與，有助鼓勵

更多私人業主申請資助，讓他們自行維修已評級的歷史建築。我

們現正繼續研究其他改善「維修資助計劃」的方法，例如考慮在

資源許可的情況下，提高每項工程的資助上限，以進行更徹底而

全面的維修工程。  

 

評級制度（建議 1(b)）  

 

6. 我們設有內部機制 1監察法定古蹟、暫定古蹟、已獲評級或

建議評級的歷史建築的拆卸或改建工程。監察機制有助文物保育

專員辦事處（文保辦）及古物古蹟辦事處（古蹟辦）及時及適當

地與有關私人業主跟進。現時，一級歷史建築均列入備用名單，

由古物事務監督考慮是否適合根據《古物及古蹟條例》（第 53

章）宣布為法定古蹟。相關政府部門得悉某幢私人擁有的已評級

建築有拆卸或重建計劃後，該機制隨即啟動，報通文保辦及古蹟

辦聯絡該歷史建築的業主，一同探討保育方案。雖然如此，鑑於

委員會提出的建議，以及近日社會上部分人士對於保育同德押一

事的意見，我們現正考慮可否加強現行評級制度、如何實行，譬

如定期密切監察從文物價值角度而言（日益）罕有的歷史建築物

等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根據這個機制，假如屋宇署、地政總署及規劃署接獲申請或查詢，或部門人
員在執行日常職務（例如定期巡查）時，知悉任何情況可能會威脅由私人擁
有的具考古價值的古蹟及歷史建築物，便會立即通報文保辦及古蹟辦。  



 

7. 此外，為支援評級工作，我們計劃提供更詳盡的歷史建築

評估報告，例如在新近獲評級的建築物的評估報告中列出參考文

獻，以提高評級工作的透明度。  

 

8. 1 444幢歷史建築物的評估工作已進入尾聲，現在是適當時

候考慮評估工作的未來路向。需要考慮的問題包括：應否調整歷

史建築物樓齡的門檻，讓研究評級的備用名單不時加入一九五○

年代之後興建的建築物；應如何微調「歷史建築」的定義，以

便集中評估符合其定義的項目。  

 

「點」、「線」、「面」的理念（建議 3(a)及3(b)）  

 

9. 委員會建議進行研究，探討按「點」、「線」、「面」的理念

保育以及保護某些具有獨特文物價值的建築群是否可行。為此，

我們建議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，為大嶼山大澳的建築群展開先導

研究。這個建築群涵蓋不同種類、樓齡及用途的歷史建築，幅度

甚廣，反映該區和地方的歷史和發展。我們稍後會擬備顧問工作

簡介。視乎先導研究得出的結果，我們會考慮應否研究能反映地

區或社區獨特發展的建築群，並考慮中期而言應如何實施委員會

這方面的建議（例如進行專題調查或繪測工作）。  

 

活化再用歷史建築改動及加建工程（建議 4）  

 

10. 就便利業主在符合建築物規例的情況下活化再用歷史建築

的建議，我們已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加以跟進。專責小組已與專

業團體及持份者的代表在不同場合交流，以期落實這項較為技術

性的建議。專責小組正計劃先更新／提升《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

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—保育歷史建築》（APP-69）

（《作業備考》）及《 2012年文物歷史建築的活化再用和改動及

加建工程實用手冊》（《實用手冊》），為有意改動及加建其私

人歷史建築以供活化再用的業主，提供更清晰具體的指引。  

 

11. 除此以外，這項更新／提升工作會加入過去數年改動及加

建歷史建築的經驗，例如《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》（《活化計

劃》）的項目等。更新／提升《作業備考》及《實用手冊》的工

作，預計於二○一六年內分階段完成。  

 



 

歷史建築保育基金（建議 5）  

 

12. 我們會爭取成立專為推廣及支持保育歷史建築而設的基

金，資助各項相關措施。基金主要用於資助現有的《活化計劃》

及「維修資助計劃」。若資源許可，基金亦會資助研究、公眾教

育、宣傳活動、保育研究等各項新增工作。我們正研究基金的運

作機制、所需經費、人員編制等細節，稍後再向委員匯報最新情

況。  

 

研究、公眾教育及宣傳（建議 7、8、 9(a)至 (d)）  

 

13. 除上文第 12 段所述設立基金以資助研究、公眾教育、宣傳

活動、保育研究等新增工作外，古蹟辦會設立一個由土地測量

師、測量主任及丈量員組成的六人小組，為受威脅或對公眾而言

具有觀賞價值的歷史建築物進行立體掃描，作為擬備歷史建築物

詳細記錄的起步。預計待所需儀器及機器送達後，小組可於二○

一六年初開始運作。長遠而言，待歷史建築物的立體掃描記錄累

積至一定水平後，我們會考慮設立歷史建築資料庫，公開讓市民

使用和觀賞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4. 請各委員備悉落實委員會為政策檢討所作建議的最新情

況，並提出意見。日後我們會向委員匯報進展。  

 

 

 

發展局  

 二○一五年九月   

檔號：LCSD/CS/AMO 22-3/0 

 

 

 

 


